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作业环境说明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公司/单位此次申报检验的共      台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具体设备情况如下表），其作业环境及相关使用要求说明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产品编号
	车牌编号

	1
	
	
	
	

	2
	
	
	
	

	3
	
	
	
	

	4
	
	
	
	


本公司/单位已根据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作业区域的状况，规范本公司/单位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作业环境。对于作业环境不符合要求的，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不得进入该区域作业 。
本公司/单位的上述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使用路况和标志符合《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等要求的规定。
本公司/单位的上述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的行驶路线中，任意连续20m路段的平均坡度均不超过最大行驶坡度；车辆的行驶路线中不存在爆炸性环境，路面边沿3m（弯道处为4.5m）内有悬崖、深谷、深沟或水域的路段，已设置防护能力与车辆相匹配的路侧护栏。存在陡坡、连续下坡、急弯、窄道、交岔口等特殊情况的路段，已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标志、标线、避险车道、减速丘、凸面镜等安全设施，或者采取限速、分流等管理措施。
本公司/单位的上述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在行驶路线中的最大坡度均不超过       %，最大运行速度不超过        km/h。
其他作业环境要求符合《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及车辆使用维护保养说明的各项规定。
安全管理人员：
        （单位章）  
                      日期：
注：①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还应提供行驶路线图。②观光车辆最大行驶坡度和最大运行速度取值范围参看下表。
	设备
	最大行驶坡度i(%)
	最大运行速度（km/h）

	观光车
	i≤10
	≤30

	
	10＜i≤15
	≤20

	观光列车
	i≤4
	≤20

	
	4＜i≤7
	≤10


